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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

第一个解限期解限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期解锁

条件成就，第一个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为22名，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86,810股，占公司

股本总额的0.0214%。 上市流通日为2018年11月12日。

一、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概述及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16年2月1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临

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核实〈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中的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及《关于召开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公司独立

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16年2月25日，公司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第

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得到批准。

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及在公司和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3、2016年3月10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

（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第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及《关于公司第二期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独立董事对相关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

合法有效。

4、2016年5月23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

一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

的公告》，独立董事对相关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

5、2016年6月21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公告》，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

期为2016年6月27日。本次激励计划授予股份数量为17,743,000股，占授予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13%。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股份来源为向激励对象发行新增，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人数为340人。

6、2016年10月18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第二期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激励对象中江宏、肖亚军、易广名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授予数量由19,743,000股调整为19,651,000股，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40人调整

为337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7,743,000股调整为17,651,000股，预留部分2,000,000保持不

变。

7、2017年2月16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第二期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激励对象中付磊、任杰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

予数量由19,651,000股调整为19,045,000股，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37人调整为335人，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7,651,000股调整为17,045,000股，预留部分2,000,000保持不变。

8、2017年6月6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中李其生、邹锐、倪学习、蔡涛因个人原因

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李其生169,000股、邹

锐33,200股、倪学习80,000股、蔡涛14,200股）合计296,400股进行回购注销，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

对象人数由335人调整为331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7,045,000股调整为16,748,600股，预留

部分2,000,000保持不变。

9、2017年8月23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中熊甜、何小仁、靳春桥、罗云云、汪海

山、沈倩倩、魏萍、关帅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熊甜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6,560股、何小仁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9,000股、靳春

桥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9,000股、罗云云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8,620股、汪海山持有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9,000股、 沈倩倩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1,160股、 魏萍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472,

140股、关帅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0,700股）合计576,18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其中公司首次

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31人调整为323人，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6,748,600股调整至16,172,

420股，预留部分2,000,000股保持不变。

10、2017年9月13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授予完成公告》，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17年9月15日。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股份数量为1,935,500股，占授予前上市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2227%。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股份来源为向激励对象发行新增，本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总人数为26人。

此次授予完成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剩余数量为18,107,920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

对象人数为323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6,172,420股，预留部分股票授予人数为26人，授予数

量为1,935,500股。

11、2017年10月26日公司第四届第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中徐峰、钟玉祥、肖晓云、黄玉香因个人原

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徐峰持有首次授予限

制股票45,000股，钟玉祥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5,750股，肖晓云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5,390

股，黄玉香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40,590股）合计116,73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此次回购注销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剩余数量由18,107,920股，调整至17,991,190

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23人，调整至319人，首次授予股票数量由16,172,420股，调整至16,

055,690股，预留部门股票授予人数为26人，授予数量为1,935,500股保持不变。

12、2017年11月17日公司第四届第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中卢利、罗春兰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

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 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卢利持有首次授予限制股票9,000

股，罗春兰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6,560股）合计25,56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此次回购注销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剩余数量由17,991,190股，调整至17,965,630

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19人，调整至317人，首次授予股票数量由16,055,690股，调整至16,

030,130股，预留部门股票授予人数为26人，授予数量为1,935,500股保持不变。

13、2017年12月7日公司第四届第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中袁王汉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

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袁王汉持有首次授予限制股票18,000股）

合计18,00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此次回购注销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剩余数量由17,965,630股，调整至17,947,630

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17人，调整至316人，首次授予股票数量由16,030,130股，调整至16,

012,130股，预留部门股票授予人数为26人，授予数量为1,935,500股保持不变。

14、2018年1月29日公司第四届第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中孙辉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

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孙辉强持有首次授予限制股票12,240股）

合计12,24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此次回购注销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剩余数量由17,947,630股，调整至17,935,390

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16人，调整至315人，首次授予股票数量由16,012,130股，调整至15,

888,890股，预留部门股票授予人数为26人，授予数量为1,935,500股保持不变。

15、2018年4月3日公司第四届第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中周长军、黄家保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

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 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周长军持有首次授予限制股票

11,610股，黄家保持有预留授予限制股票18,700股）合计30,31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此次回购注销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剩余数量由17,916,690股，调整至17,886,380

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15人，调整至314人，首次授予股票数量由15,999,890股，调整至15,

988,280股，预留部分股票授予人数由25人调整至24人，授予数量由1,916,800股，调整至1,898,100

股。

16、2018年5月18日公司第四届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中王振武、何小波及岳红因个人原因已离

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王振武持有首次授予限制

股票45,000股，何小波持有首次授予限制股票175,500股，岳红持有首次授予限制股票18,000股）238,

50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本次回购注销价格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一致，本次回购注销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价格为4.7�元/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第二期限制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17,886,380股，调整至17,647,880

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14人，调整至311人，首次授予股票数量由15,988,280股，调整至15,

749,780股，预留部分24人，授予数量1,898,100股保持不变。

17、2018年7月10日公司第四届第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中刘津龙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6,

560股，李强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5,740股，陈春辉持有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20,000股，邱建标持

有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10,000�股）合计72,30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本次回购注销价格与限制性

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一致，本次回购注销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价格为4.7�元/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价格

为4.43元/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数由17,647,880股，调整至17,575,580股，其中首

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11人，调整至309人，首次授予数量由15,749,780股，调整至15,707,480股；预

留部分激励对象人数由24人调整至22人，授予数量由1,898,100股，调整至1,868,100股。

18、2018年7月10日公司第四届第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部分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按照限制性股票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首次授予部分的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的解锁事宜。 本次可申请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118,360股，占限

制性股票计划授予股份总数的17.58%。

19、2018年10月1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

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激励对象中徐万同、周志云、杜娟、孟苏

焘、邵锋、许蝶龙、李星星、李蔚、谢杰、王燕红、罗娟、张静楠12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

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569,590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本次回购注销价

格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一致，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4.7元/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数由17,575,580股，调整至17,005,990股，其中首

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09人，调整至297人，首次授予数量由15,707,480股，调整至15,137,890股；预

留部分22人，授予数量1,868,100股保持不变。

20、2018年10月31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董事会认为第二期限制性股票计划预留授予部

分的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 同意按照限制性股票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的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事宜。 本次可申请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86,810股，占

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0.0214%。

二、满足解锁条件情况的说明

（一）满足解锁条件情况的说明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里约定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自首次授予日起满12个月后， 激励对象

可以在未来48个月内按10%：20%：30%：40%的比例分四期解锁。

公司业绩考核条件成就说明：

序号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 激励对象符合解锁条件的情况说明

1

本计划在2016年-2019年会计年度中，分年度对公司的业绩指

标进行考核，以达到业绩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当年度的解除

限售条件之一。业绩考核的指标为：以2015年业绩为基准，2016

年公司实现的营业收入较2015

年增长不低于3.0%。

以2015年业绩为基准，2016年公司实现的营

业收入较2015年增长为10.46%。

2

根据公司薪酬与绩效考核相关管理办法，激励对象上一年度绩

效考核合格。

2016年激励计划22名激励对象绩效考核均合

格，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3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

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2）最近一年内因重

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3）中国证监会

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条件，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4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

人员；（2）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

行政处罚；（3）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4）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

有关规定的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足解除限售条

件。

5

公司限制性股票锁定期内，各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

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公司财务指标均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二）锁定期于2018年9月16日届满

本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自授予之日起满12个月后，满足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可以在未来48

个月内按10%：20%：30%：40%的比例分四期解锁。

2016年2月25日召开了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相关要求，公司董事会实施并完成了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授予工作，确定

2017年1月23日为第二期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的授予日，2017年9月15日为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上市日

期，故锁定期于2018年9月14日届满。

综上所述， 董事会认为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于

2018年9月15日后成就。

本次实施的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不存

在差异。 根据《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公司在本次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未向

激励对象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三、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门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

本期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86,810股。 根据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各激励对象在本期可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占获授总数的比例均为10%，在计算本期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过程中，各激励

对象本期可解锁股份产生的不足 1�股的部分，按直接取整数部分股份计算所得。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股）

第一个可解锁

限制性股票数

量（股）

第二个可

解锁限制性股

票数量（股）

第二个可

解锁限制性股

票数量（股）

第二个可

解锁限制性股

票数量（股）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无

二、其他激

励对象

核 心 技 术

（业 务 ） 人

员22名

核 心 技

术 （业

务 ） 人

员

1,868,100 186,810 373,620 560,430

747,240

合 计

1,868,100 186,810 373,620 560,430

747,240

四、 董事会薪酬及考核委员会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期符合解

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进行解锁的核实意见

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解锁条件满足情况以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

了核查，认为：本次可解锁激励对象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备忘录

1-3�号》及《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的相关规定，在考核年度内均考核合格，且符合其

他解锁条件，可解锁的激励对象的资格合法、有效。

五、 独立董事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

进行解锁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的经营业绩、激励对象及其个人绩效考核等实际情况均符合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中对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的要求，对各

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锁定安排、解锁等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关于股权激

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3号》及《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

侵占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

条件已经达成，激励对象符合解锁资格条件，可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与其在考核年度内个人绩效考核结

果相符，其作为本次可解锁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同意公司办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预留授予部分的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相关事

宜。

六、 监事会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激励对象名单的审

核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后认为：公司22名激励对象解锁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

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 同意公司为激励对象办理解锁

手续。

七、律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富安娜已就本次解锁事宜履行了现阶段需履行的相关审批

程序，本次解锁的解锁条件已经成就，公司可按《管理办法》、《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

定办理本次解锁事宜。

八、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1月9日

证券代码：

000979

证券简称：中弘股份 公告编号：

2018-198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1月8日收到深圳

证券交易所 《关于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深证上

[2018]540号），2018年11月8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一、终止上市的证券种类、证券简称、证券代码

1、证券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2、证券简称：中弘股份

3、证券代码：000979

二、终止上市决定的主要内容

2018年9月13日至2018年10月18日， 公司股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每日收盘价均低于股票面值（1元）。 上述情形属于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第14.4.1条规定的股票终止

上市情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第14.4.1条第（十

八）项、第14.4.2条的规定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的审核意见，2018

年11月8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并自2018年11月16日起

进入退市整理期。退市整理期的期限为三十个交易日，退市整理期届满的次一

交易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 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做好

退市整理期以及终止上市后续有关工作。

三、终止上市后股票登记、转让、管理事宜

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后，将转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股份转让。

公司将尽快聘请股份转让服务机构，委托其提供股份转让服务，并授权其办理

证券交易所市场登记结算系统股份退出登记， 办理股票重新确认及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份登记结算的有关事宜。

四、终止上市后公司的联系人、联系地址、电话和其他通讯方式

1、联系人：公司证券部

2、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北路五里桥一街非中心1号院32号楼

3、电话：010-59279979

4、传真：010-59279979

5、咨询时间：工作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特此公告。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1月9日

证券代码：

000979

证券简称：中弘股份 公告编号：

2018-199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股票属于深股通标的，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后进入退市

整理期的同时将被调出深股通标的，届时深股通投资者将不能买入只能卖出。

后续公司股票进入股转系统后深股通投资者可能无法进行股票转让， 提请深

股通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鉴于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

终止上市，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的相关规定，

公司股票将于2018年11月16日起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 现将公司股票在退市

整理期交易的相关安排公告如下：

一、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间的证券代码、证券简称及涨跌幅限制

1、证券代码：000979

2、证券简称：中弘退

3、涨跌幅限制：10%

二、公司股票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限及预计最后交易日期

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的起始日为2018年11月16日，退市整理期

为三十个交易日，预计最后交易日期为2018年12月27日，退市整理期间,公司

股票全天停牌的不计入退市整理期。 公司因特殊原因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股票全天停牌的，累计停牌天数不超过五个交易日。 退市整理期间，公司股票

交易的涨跌幅限制、行情揭示、公开信息等其他交易事项遵守《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规则》等相关规定。 退市整理期届满的次一个交易日，深圳证券交易所

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

三、退市整理期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安排

退市整理期间，公司将在首个交易日、前二十五个交易日的每五个交易日

发布一次股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并在最后五个交易日内每日发布

一次股票将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四、 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间公司将不筹划或者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事

宜的说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退市整理期业务特别规定（2017年修订）》的相关

规定，公司承诺股票在退市整理期间，公司将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等重

大事项。

特此公告。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1月9日

股票简称：海正药业 股票代码：

600267

公告编号：临

2018-133

号

债券简称：

15

海正

01

债券代码：

122427

债券简称：

16

海正债 债券代码：

136275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2018年11月8日，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

会收到公司董事长白骅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申请， 白骅先生因年龄和身体原

因，经慎重考虑，辞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及提名委员会委员、专家

委员会常务委员职务，同时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白骅先生辞职后，将不

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白骅先生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

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白骅先生的辞职

申请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公司将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按照法定程序尽快补选董事、选举董事长，白骅先生辞职事宜不会影

响公司经营管理工作的正常进行。 在新任董事长、 法定代表人就职前， 根据

《公司章程》的规定，由公司副董事长代理履行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责。

白骅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长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实施战略转型，努

力提升公司经营水平，实现公司价值和价值创造能力提升。公司董事会对其专

业素养、工作成果给予充分的肯定，并对其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

谢！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九日


